协   议   书

甲方：中国国家图书馆文献提供中心

乙方：

为进一步实现文献资源共建共享、提高馆藏文献利用率，双方同意协作开展馆际互借业务。为此，双方本着自愿合作、互惠互利的原则达成如下协议：

一、甲方权利与义务

1.通过审核确定与乙方协作开展馆际互借业务；

2.根据国家图书馆馆藏文献利用规则，确定返还型馆际互借的文献范围，收费标准；

3.派遣专职人员协同乙方工作人员办理合作业务，在规定的时限内处理并完成乙方申请；

4.甲方在收到款项后将发票交由乙方。 

二、乙方权利与义务

1.遵守国家图书馆的相关规定，指定专职人员负责馆际互借业务；

2.在规定的时限内归还返还型馆际互借文献，过期归还应当按照规定缴纳违约金。如文献毁损或丢失，应当按照规定赔偿。外借图书自交付快递起，毁损灭失的风险由乙方承担。乙方图书馆应提供专门场所供读者阅览，不得将所借图书转借给第三方；

3.通过甲方获得的文献只能用于教学或科研工作；

4.按规定交纳预付款，每季度最后一周与甲方结算该季度帐务。

三、收费标准：                   
四、如有未尽事宜，双方协商解决。

五、本协议一式贰份，自双方签约之日起生效。

甲方：国家图书馆文献提供中心    乙方： 

代表（签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代表（签章）  

     2011年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2011年  月  日
